附件2

中型小型微型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社会保险补贴及

带动就业补贴申请表

	企  业
名  称
	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营业执照或机构代码证号
	
	法 人
代 表
	
	注册资本
	万元

	企业类别

（微、小、中型）
	
	
	
	从业人数
	人

	开  户
银  行
	
	基本账

户账号
	

	用人
单位
申请
	我单位录用符合社会保险补贴条件高校毕业生      人，符合带动就业补贴条件高校毕业生      人，现依据桂政发〔2020〕2号申请社会保险补贴及带动就业补贴。

经办人：          单位负责人（签章）：
年   月   日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核验意见
	经核验，该单位录用符合社会保险补贴条件高校毕业生    人，符合带动就业补贴条件高校毕业生     人，拟同意给予社会保险补贴    万    仟    佰    拾    元    角    分。（小写：         ），给予带动就业补贴    万    仟       佰    拾    元    角    分。（小写：               ）

经办人：          审核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（盖章）

	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审核意见
	经审核，该单位录用符合社会保险补贴条件高校毕业生     人，给予社会保险补贴 　万    仟    佰    拾　  元   角   分。（小写：               ） 

录用符合带动就业补贴条件高校毕业生      人，给予带动就业补贴

　  万    仟    佰    拾　  元    角    分。（小写：               ）
经办人：          审核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（盖章）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
备注：此表一式三份，用人单位、区人才中心、区人社局就业股各一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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